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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三级网络和信息系统密码应用改造方案

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服务采购要求

一、资质要求
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其它组织（提

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证明资料扫描件，原件备查）。

2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允许分包、转包。

3.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

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投标；为本项目提供方案编制、设计咨询等服务的供

应商，不得参加本项目的投标（由供应商在承诺函中作出声明）。

4.投标人须是国家密码管理部门认定的具有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

估资质的机构，投标需提供有效证明材料,如国家密码管理部门公告或文

件的复印件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5.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合法运作的独立法人

机构，具有合法经营范围；投标人须提交投标承诺函，承诺在政府采购项

目中，近三年内无因经营中违法违规的记录，无骗取中标、严重违约及重

大安全质量问题。

二、人员要求

1.投标人须委派项目负责人和成员各 1 人，且均须为本单位自有员

工，要求提供通过投标人缴纳的近三个月（由于社保部门原因最近一个月

的社保证明无法提供的可往前顺延一个月）的社保证明作为本单位员工的

证明依据。

2.投标人须委派项目负责人和成员，均须通过国家商用密码管理和测

评机构组织开展的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人员测评能力考核，并提供商

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人员考核成绩的有关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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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付款条件

1.本项目预算上限 4 万元，最终以市财政部门批复为准。

2.投标人在出具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报告，并协助用户取得信息

系统密码应用有效备案证明，待市财政部门下达经费后一次性支付合同金

额的 100%。

3.若市财政部门批复资金不高于合同金额，则以批复资金额度作为合

同总价进行支付；如下达预算资金高于合同金额，则以合同金额为准，作

为合同总价进行支付。

4.若本项目开展评估的“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三级网络和信息系统密码

应用改造项目”未能按照深圳市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有关规定通过项目审

核立项以及资金审核，则本项目不进行支付任何项目款项，相关风险由投

标人自行承担。


